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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依據本校中心設置及管理辦法設立「校務研究及創新永續發展中

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並訂定「校務研究及創新永續發展中心

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中心以進行校務研究、推動本校創新永續發展、進行產研服務

以促進國家社會永續發展及落實大學社會責任為宗旨而設立之。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理中心業務，由本校副校長兼任之。 
第四條 本中心設執行長一人，負責推動本校校務研究與創新永續發展工

作，由主任邀請本校具備助理教授資格以上之專任教師兼任之，

或邀請校外具備助理教授資格以上並具有相關專業背景與實務

工作之人員專(兼)任之，經校長同意後聘任之。並設副執行長一

人，協助執行長對外爭取與承接創新永續發展相關領域之政府或

民間機構之計畫，由主任邀請本校具備助理教授資格以上之專任

教師兼任之，或邀請校外具備助理教授資格以上並具有相關專業

背景與實務工作之人員專(兼)任之，經校長同意後聘任之。 
第五條 本中心得聘任博士後研究員及業務承辦人若干人，以執行本中心

校務研究與推動本校創新永續發展等業務。 
第六條 本中心得聘任計畫研究助理若干人，以執行各項對外有關創新永

續發展領域之產研服務計畫及人才培訓業務。 
第七條 本中心設校務研究及創新永續發展諮詢委員會，由本校副校長擔

任主任委員，校內與校務研究及創新永續發展相關行政主管為當

然委員，包括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教

發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等，並邀請校內外相關專

業背景之學者專家若干人組成諮詢委員會，人數以不超過 15 人

為原則。委員會每半年召開會議一次，並得視需求而加開會議，

針對本中心在校務研究及創新永續發展等方面之校內推動事務

提供相關建議及諮詢，包括協助審視校務研究分析報告書、永續

報告書等內容，並協助精進校內推動相關事務之成效。 
第八條 本中心職掌如下： 

一、校務研究：協助學校執行統整分析各類校務研究相關資料，

提供學校校務治理與各系所教學、研究、服務措施創新永續

發展之規劃依據。 
二、創新永續：協助學校執行針對各單位所應研提與執行與學校



永續發展相關之各項計畫進行評析，並管考執行成果，以確

保可有效逐步達成本校永續發展目標；同時彙整推動永續發

展相關資料以編製學校永續報告書。 
三、產研服務：連結與整合跨域資源，進行創新永續發展領域相

關之專業服務，包括承接政府與民間機構之計畫。 
四、人才培育：協助本校學生參與創新永續發展相關服務計畫，

以增強學生實務創新與就業能力，並辦理創新永續發展領域

校內外相關專業人才培訓活動、訓練(講習)班或工作坊等。 
第九條 本辦法經本校研究發展會議、行政會議、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

審議通過後，送校務會議備查後實施。 
 


